
重庆市綦江区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綦环罚〔2025〕38号
当事人名称：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
负责人：杨祥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842668053
地址：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花坝六社 

一、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意见、采纳情况及裁量理由

我局于2025年7月6日对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进行了调查，发现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2025年7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进行现场检查，该加油站正常营业，在用汽油加油机2台、汽油加油枪8把、汽油储油罐2个；检查时，四川铭翔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受我局委托同步对该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进行了检测，检测报告（报告编号：YQHSJC2025070009）显示，该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密闭性、卸油口92#法兰连接处（上方）油气泄漏浓度检测结果均不符合《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2-2020）中相关限值要求。上述行为构成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证：

1.2025年7月6日我局对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现场检查时所做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附现场负责人李*丽身份证复印件）；

2.2025年7月28日我局对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站长陶*婷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1份（附陶*婷身份证复印件、任命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该加油站负责人杨*红身份证复印件）；

3.2025年7月10日四川铭翔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YQHSJC2025070009）及送达回证1份；

4.2025年7月25日四川铭翔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油气回收多参数检测仪检测数据报表》、《现场检测通知单》、《花坝加油站油气回收检测要求业主配合的告知书》、《加油站基本信息》和《密闭性检测记录表》等检测分析记录、采样人员《上岗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各1份；

5.2025年7月25日我局提取的与四川铭翔鸿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检测委托合同》复印件1份；

6.2025年8月4日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提供的《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7月6日销售数量及金额》打印件1份；
7.2025年7月6日我局对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现场检查时拍摄的视听资料1份；
8.2025年7月28日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提供的《排污许可证（副本）》（证书编号：915000005842

668053001U）部分复印件1份；
9.2025年8月10日我局提取的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行政处罚决定书》（綦环执罚〔2024〕53号）复印件1份；
10.2025年7月30日我局对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下达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綦环改〔2025〕31号）及送达回证1份；

11.2025年8月20日我局对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复查时所做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

12.2025年8月20日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提供的《检测报告》（成思检〔2025〕第0132号）复印件1份；
13.2025年7月28日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提供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84266

8053）复印件1份。
证据1、7、13证明违法主体是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且我局对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的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

证据1-7证明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的违法事实真实存在。 

证据8-12证明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的裁量情节和整改情况。

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品油运输船舶和油罐车、气罐车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的有关规定。

我局于2025年9月22日向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直接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綦环罚告〔2025〕36号），告知陈述申辩权。

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在告知的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
我局认为：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遵照《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渝环规〔2022〕6号）附件1《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因子及计算公式》，确定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的裁量因子如下：：一、个性裁量因子：1.排污单位管理类别：简化管理（裁量等级2）；2.管理要求：已安装并使用油气回收装置，但不规范的（裁量等级1）；二、共性裁量因子：1.两年内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次数：1次（裁量等级2）；2.两年内受处罚情况：罚款10万元以下、警告或者通报批评等（裁量等级1）；3.配合调查情况：积极配合调查（裁量等级1）；三、修正裁量因子：1.改正情况:整改措施已落实（裁量等级-2）；2.社会影响力：一般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裁量等级0）；3.主观过错程度：过失（裁量等级-2），经代入裁量公式计算，我局决定对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本次环境违法行为处罚款42680元。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四）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和油罐车、气罐车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的有关规定，我局决定对重庆壳牌能源有限公司綦江花坝加油站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42680元（大写：肆万贰仟陆佰捌拾元整）。
罚款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我局领取缴款通知书，并将罚款缴入区财政专项账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綦江区生态环境局
                             2025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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